
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　函

　
　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成大人事(發)字第11505004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重申本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、公務人員（含駐衛警

察）、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業務人員（下稱涉密

人員）進入大陸地區及香港、澳門（含入境或過境之轉

機、船），應依規定申請赴陸許可或完成通報後始得前

往（請參閱附件申辦事項一覽表），以免違法受罰，請

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、「臺灣地區

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」、「簡

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

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」、「行政院

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、

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報作

業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赴大陸地區應配合辦理事項：

(一)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11職等以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
（含一級主管、副主管及各系/所/科主任(所長)）、公
務人員及涉密人員

１、上開人員於赴陸出境時，內政部移民署會自動勾稽

「公務人員赴陸許可線上申請系統」，如未經許可

機關地址：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
聯絡方式：史欣儀(06)2757575轉50875
電子信箱：z9002011@ncku.edu.tw

正本
檔 　 號：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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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無法出境。

２、上開人員如須赴陸，由本室協助至內政部「公務人

員赴陸許可線上申請系統」申請，爰請注意辦理時

程及備妥相關文件，俾憑辦理。

(二)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10職等以下之兼任行政職務教
師及公務人員：出國人員應於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14
天前，填具「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十職等及警監四

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

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」（詳閱背面注意事項，兩頁

皆須簽章），併同出國申請單一同送本室審核，循本

校行政程序經校長核准即可。

(三)於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填具「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」，
送交人事室備查。

三、赴香港、澳門應配合辦理事項：

(一)因公務事由赴港澳，除具機密性質或緊急臨時突發之
情形外，應依其職務列等所規定之期限提交公務佐證

資料、行程表等相關文件至人事室，俾憑函報大陸委

員會（以下稱陸委會）。

(二)非因公務事由赴港澳，且未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
員，應填具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非因公

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」送交人事室備查。

(三)赴港澳如有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，應填具「行政
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

特定身分人員通報表」送交人事室通報陸委會；如係

臨時會見或聯繫未經事前通報之特定身分人員，應於

返臺後1週內主動通報人事室，並由人事室通報陸委
會。

(四)不分平日、假日，且不論公務或非公務事由赴港澳，
均應至陸委會「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」進行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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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後列印紙本，併同出國申請單送交人事室備查。

四、另本校教師兼有附設醫院醫師職務者（不含已兼任本校

行政主管職務者），如須進入陸港澳地區，請逕洽附設

醫院人事室協助辦理赴陸許可或通報。

五、本案相關規定及表件登載於人事室網頁／人事法規（或

常用表單）／編制內教職員／差假（含出國）項下，提

供下載使用。本室另設置「赴陸港澳專區」（本室網頁

／友善職場專區／差勤宣導），請加以瀏覽運用。

正本：本校一二級單位、兼任行政職務教師、公務人員（以Email傳送）
副本：人事室考核發展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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